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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雙語草擬及行政 ) 
毛錫強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黃安敏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2 
梁淑貞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盧志邦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6 
蘇淑筠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2)2 
張毅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的所有委員中於立

法會排名最先的劉皇發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  
 
2.  劉皇發議員邀請委員提名法案委員會主席

的人選。陳恒鑌議員提名葉國謙議員，該項提名獲

麥美娟議員附議。葉議員接受提名。由於沒有其他

提名，劉議員宣布葉國謙議員獲選為法案委員會主

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HAD HQ CR/11/15/8/(C)、立法會CB(3)151/13-14、
LS12/13-14及CB(2)404/13-14(02)至 (04)號文件 )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因應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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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4.  何俊仁議員指出，在 2003年制定《村代表

選舉條例》 (第 576章 )時，長洲部分居民曾經投訴，

指島上雖有鄉村，但《村代表選舉條例》卻不適用

於長洲。為此，他詢問當局基於甚麼理由和考慮因

素，以《村代表選舉條例》規管現有鄉村居民代表

選舉的架構為藍本，由 2015年的一般選舉開始將街

坊代表選舉納入法定規管範圍。法案委員會要求政

府當局就何議員所提意見作出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5.  何俊仁議員及陳家洛議員關注到，長洲和

坪洲的街坊代表選舉採用 "全票制 "，讓每名選民可

投票予多名候選人，只要所選人數不多於在有關選

舉中須選出的街坊代表數目 (即長洲最多 39名及坪

洲最多 17名 )便可。何議員質疑，按單一選區選出

39名街坊代表的現行投票安排是否恰當，並認為應

改善該投票制度。他建議當局考慮將長洲和坪洲劃

分為若干選區，以免單一團體主導選舉，並確保街

坊代表選舉的公平性。應何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

答應就上述建議再諮詢長洲鄉事委員會和坪洲鄉事

委員會。  
 
6.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提供

資料  ⎯⎯  
 
(a) 在 2003年制訂《村代表選舉條例》將

村 代 表 選 舉 納 入 法 定 規 管 範 圍 的 背

景，以及當時基於甚麼考慮因素和理

由而不把長洲和坪洲納入《村代表選

舉條例》的附表，使村代表選舉得以

在該兩個島上舉行；  
 
(b) 政府當局有否檢討街坊代表選舉所採

用的 "全票制 "，以及政府當局有否收到

任何反對就街坊代表選舉現行投票方

法引入改變的意見；  
 
(c) 關於街坊代表選舉每名候選人可招致

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i)將選民人數

多於 5 000的開支限額訂為 38,000元的

理據和基準；及 (ii)有否參考以往的街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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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代表選舉的選舉開支；若有，建議

的限額是否已有所提高；及  
 
(d) 長洲和坪洲以往的街坊代表選舉的選

民投票率。  
 

 
 
 
 
 
政府當局  
 

7.  關於在街坊代表選舉中每名候選人可招致

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法案委員會關注到，與團體

有連繫的候選人可集合資源並聯手進行競選活動，

以致可能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詳細解釋在街坊代表選舉中計算選舉開支的安

排，尤其是有否就攤分聯手進行競選活動所招致的

選舉開支作出任何規定。  
 
 
III. 其他事項  
 
邀請公眾人士提出意見  
 
8.  法 案 委 員 會 同 意 在 訂 於 2014 年 1 月 6 日   
(星期一 )舉行的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上，聽取公眾

人士對《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

的意見。按照慣常做法，秘書處會在立法會網站登

載公告，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見。邀請提交意見的

函件亦會發給 18區區議會、鄉議局、長洲鄉事委員

會及坪洲鄉事委員會。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法案委員會已定

於 2014年 1月 6日上午 10時至正午 12時舉行

下次會議，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會晤。

秘 書 處 已 於 2013 年 12 月 5 日 發 出 立 法 會

CB(2)444/13-14號文件，告知委員上述會議

安排。 )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5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2月 23日  



 

附件  
 
 

《 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12月 3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下午 5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210 -  
000358 
 

劉皇發議員  
陳恒鑌議員  
葉國謙議員  
麥美娟議員  
 

選舉主席  
 

 

000359 -  
000542 
 

主席  
 

主席致開會辭  
 

 

000543 -  
00101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 2013年鄉郊代表選舉法

例 (修訂 )條 例 草 案 》 (下稱 "條 例 草

案 ")作出簡介  ⎯⎯ 立法會參考資

料摘要 (檔號：HAD HQ CR/11/15/8/(C))。 
 

 

001016 -  
001432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條例草案的目的  
 
委員同意有需要邀請公眾人士就條

例草案提出意見，並商定為聽取團體

代表發表意見而舉行會議的日期。  
 

 

001433 -  
002709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質疑有何理由和考慮因

素將村代表選舉 (尤其是居民代表選

舉 ) 的 現 行 法 律 架 構 擴 大 以 涵 蓋 於

2015 年 及 之 後 舉 行 的 街 坊 代 表 選

舉 。 他 關 注 到 街 坊 代 表 選 舉 採 用  
"全票制 "，讓每名選民可投票予多名

候選人，只要所選人數不多於在有關

選舉中須選出的街坊代表數目 (即長

洲最多 39名及坪洲最多 17名 )便可。

他又建議將長洲和坪洲劃分為若干

選區，以免單一團體主導選舉，並確

保街坊代表選舉的公平性。  

政府當局須

作 出 回 應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4及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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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解釋有關新界鄉村及長洲

和 坪 洲 兩 個 墟 鎮 的 代 表 制 度 的 背

景，以及因街坊代表選舉並無法定基

礎而以行政方式進行選舉，導致在運

作上遇到的困難和不足。  
 
政府當局闡述條例草案透過法例規

管長洲和坪洲的街坊代表選舉的目

的和優點。將街坊代表選舉納入法定

規管範圍的建議旨在改善該等選舉

的選舉安排。  
 
就何議員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政

府的意向是尊重長洲鄉事委員會和

坪洲鄉事委員會的傳統。當局不會對

街坊代表選舉現行的 "全票制 "建議

任何變動。  
 
何議員質疑現行《村代表選舉條例》

( 第 576 章 ) 為 何 不 適 用 於 長 洲 和 坪

洲，政府當局解釋，根據《村代表選

舉條例》，新界區內在 1898年時已存

在的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以及

現有村落 (即現有鄉村 )，當中凡屬在

1999年 (該年舉行了《村代表選舉條

例》生效前的最後一輪村代表選舉 )
已經設有村代表制度者，均獲安排舉

行村代表選舉。長洲和坪洲在 1898年
時均為墟鎮，從沒有任何村代表或村

代表制度。在長洲的所謂 "鄉村 "，並

不符合《村代表選舉條例》的 "現有

鄉村 "、"原居鄉村 "或 "共有代表鄉村 "
的法定定義。  
 

002710 -  
003410 

主席  
陳家洛議員  
政府當局  
 

陳家洛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

提供詳細資料  ⎯⎯  
 
(a) 在 2003年制訂《村代表選舉條

例》將村代表選舉納入法定規管

範圍的背景，以及當時基於甚麼

考慮因素和理由而不把長洲和

坪洲納入《村代表選舉條例》的

附表，使村代表選舉得以在該兩

個島上舉行；  

政府當局須

提 供 資 料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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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有否檢討街坊代表選

舉所採用的 "全票制 "；若有，政

府當局有否收到任何反對就街

坊代表選舉現行投票方法引入

改變的意見；  
 
(c) 關於街坊代表選舉每名候選人

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i)將選民人數多於 5 000的開支

限 額 訂 為 38,000元 的 理 據 和 基

準；及 (ii)有否參考以往的街坊

代表選舉的選舉開支；若有，建

議的限額是否已有所提高；及  
 
(d) 長洲和坪洲以往各次街坊代表

選舉的選民投票率。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當局曾就街坊代表選舉的 "全票

制 "作出檢討，並曾就此諮詢長

洲鄉事委員會和坪洲鄉事委員

會。該兩個鄉事委員會希望保留

這項採用已久的投票方法；  
 
(b) 在過往以行政方式進行的街坊

代表選舉中，候選人無須告知政

府 當 局 他 們 所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因為當局並無就相關開支款

額設定上限。就法定的街坊代表

選舉每名候選人可招致的選舉

開支訂立建議的最高限額時，當

局曾參考在上一次村代表選舉

中招致的選舉開支，而在當時有

2 000 名 選 民 的 最 大 一 條 鄉 村

中，候選人就每名選民招致的選

舉開支的最大金額約為 3.5元。

此外，當局亦已充分考慮長洲和

坪洲現有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

人數，兩者分別約為 8 600名和

3 100名；  
 
(c) 2003年進行立法工作的主要目

的，是就現有鄉村的居民代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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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的原

居 民 代 表 的 選 舉 事 宜 訂 定 條

文。鑒於街坊代表與居民代表兩

者的角色和職能相近，加上從

2003年至今舉行的三輪村代表

選舉所汲取的經驗，政府當局認

為現在是適當時候將村代表選

舉的法律架構擴大至涵蓋街坊

代表選舉；及  
 
(d) 長洲和坪洲上一次的街坊代表

一般選舉於 2010年舉行，選民投

票率分別為 29.2%和 56.9%，而

在坪洲的選舉中，選民投票率與

其他法定選舉相若。政府當局會

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鼓勵更多

人參與日後的街坊代表選舉。  
 

003411 -  
003550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詢問南丫島的村代表制

度，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時根據

《村代表選舉條例》進行並具有法定

基礎的村代表選舉亦適用於南丫島。 
 

 

003551 -  
004445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何俊仁議員下述提問的

回應：《村代表選舉條例》制定後，

村代表選舉是否涵蓋新界區墟鎮的

所有居民；《村代表選舉條例》所訂

定涵蓋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的現

行村代表制度、新界區內 "鄉村 "及長

洲和坪洲島上 "墟鎮 "的定義；採用循

序漸進方式規管村代表選舉和街坊

代表選舉；長洲和坪洲的居民是否享

有興建丁屋及山邊殮葬兩項傳統權

益。  
 

何議員重申其對長洲和坪洲日後舉

行街坊代表選舉繼續採用 "全票制 "
的關注，並強烈要求當局改善該投票

制度，以及考慮將長洲和坪洲劃分為

若干選區以舉行街坊代表選舉。  
 

政府當局表示，長洲鄉事委員會和坪

洲鄉事委員會希望保留該項採用已

久的投票方法。應何議員的要求，政

 

 

 

 

 

 

 

 

 

 

 

 

政府當局須

予以考慮及

作 出 回 應

( 請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

5及 6(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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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府當局答應就此事再諮詢該兩個鄉

事委員會。 

 
004446 -  
005013 

主席  
陳家洛議員  
政府當局  

陳家洛議員對下述事宜表示關注：街

坊代表選舉每名候選人可招致的選

舉開支最高限額，以及 "全票制 "在選

舉中能否達致公平。 

 

 

討論下述事宜：與團體有聯繫的候選

人 可 集 合 資 源 並 聯 手 進 行 競 選 活

動，以致可能出現不公平的情況；以

及當候選人聯手進行競選活動時，在

攤分選舉開支方面有否任何規定。  
 

政府當局須

作出回應(請
參閱會議紀

要第5、6(b)
及 6(c)段 ) 
 

政府當局須

作出回應／

提供資料(請
參閱會議紀

要第 7段 ) 
 

005014 -  
005323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表示支持條例草案，並要

求當局提供詳細資料，說明有否就候

選人攤分聯手進行競選活動所招致

的選舉開支作出任何規定。  

政府當局須

作出解釋及

提供資料(請
參閱會議紀

要第 7段 ) 
 

005324 -  
005620 

主席  
政府當局  
 

就主席對引入電腦點票的關注，政府

當局表示，現時的建議旨在為日後舉

行鄉郊代表選舉時提供人手點票以

外的另一選擇。  
 

 

005621 -  
005850 

主席  
 
 

主席作出總結。  
 
聽取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表達意見

及與政府當局會晤的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12月 23日  


